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抚顺市民政局
抚发改规〔2024〕2号
关于公益性公墓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县区发改局、民政局：
根据《辽宁省定价目录》（辽价发〔2018〕38号），经过价格调查，结合收费执行情况，现就公益性公墓价格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凡市、区民政部门建设和管理的以及社会企业、个人投资建设的公益性公墓，价格要按照民政部门批准墓穴建设高、中、低档要求，体现公益性公墓普惠性，同意公益性公墓中档和低档墓穴价格继续执行原标准，即：中档墓穴3400元/个、低档墓穴2400元/个。考虑高档墓穴主要应丧户特需和个性化需求，根据墓穴建设和维护管理成本增加的情况，在丧户自愿选择前提下，高档墓穴销售价格以原墓穴价格标准5200元/个为基准价，相应再向上向下浮动50%，要求提前价格公示，签订协议。以上公益性公墓价格包括墓穴建设成本费和墓穴20年的维护管理费。其中，墓穴建设成本费包括墓穴建造成本、施工成本，刻字费、安装费等。各等级墓穴质量标准由民政部门确定，要求按照规划的高、中、低档公益性墓穴区平面图实施。市、县、区公益性公墓建设等级和维护管理标准按民政部门的规定执行。
二、丧葬用品销售价格继续实行原差率控制幅度，进销差率为30%，公示后执行。
三、各县民政部门批准建设和管理的公益性公墓价格本着从低确定的原则，继续由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当地民政部门制定。
四、市、县、区公益性公墓要设置惠民安墓区，对低保对象、五保对象、优抚对象等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免除墓穴建设成本费和维护管理费。具体免收墓穴建设成本费和维护管理费的对象由市和县、区民政部门确定。
本文从发文之日起执行。   

    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抚顺市民政局
202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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